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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5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592.9697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40%

累计已回购金额 3,768.94367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5.81元/股~6.67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公司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8.64 元/股（含）；本次回购
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即 2024 年 3 月 4 日
至 2025年 3月 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4,987,0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4%，

成交的最高价为 6.67 元/股、最低价为 6.15 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 32,171,482.74 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5,929,69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0%，成交的最高价为 6.67 元/股、最低价为 5.81 元/股，已支付
的资金总额为 37,689,436.74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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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4年 4月 2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6 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楼城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开程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在泰国投资设立金松进出口（泰国）有限公司，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持

有其 100%股权。
拟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拟定公司名称：金松进出口（泰国）有限公司
（2）拟定注册资本：1,000万泰铢
（3）拟定注册地址：U15, 789/36 Moo 1 Nong Kham, Sriracha, Chonburi 20230
（4）出资方式：货币资金
（5）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6）拟定经营范围：有色金属的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及技术除外）。
（7）股权结构：公司通过下属子公司间接持有 100%股权
（8）签字董事：李凤春、黄绍辉
以上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信息，最终以当地登记机关登记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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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270.2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2122%

累计已回购金额 3,017.66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30元/股~1.3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 2
亿元（人民币，含），不超过 4亿元（人民币，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98 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回购期间，上市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
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4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1,701,959股，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0.1094%， 购买的最高价为 1.33 元/股、 最低价为 1.30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5,406,585.8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4 月底，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2,701,959 股， 已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122%，购买的最高价为 1.35 元/股、最低价为 1.30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0,176,585.88 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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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以自有资产抵/质押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抵押人名称

序号 抵押人名称 简 称

1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科技

2 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邯郸友发

●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4 年 4月 1日至 4月 30 日抵/质押的
资产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429.80万元；截止 2024 年 4 月 30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331,998.0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10%。

一、 基本情况概述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
额合计不超过 1,586,918.00 万元， 其中新增的担保为不超过 613,500.00万元， 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
保。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 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
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调剂。 如 2024 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
（孙）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孙）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
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4年度提供及接
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0）。

2024年 4月 1日至 4月 30日，公司以自有资产向银行提供抵/质押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抵/质 押
人名称 抵押权人名称 抵/质押 抵/质 押 物

名称
抵/质 押
合同编号 权证编号 抵押物账面金

额(万元)
质押物账面金
额(万元)

担保合同金
额(万元)

管 道 科
技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静海支行

质押 保证金

12100420240000
228 - - 1,000.00 1,000.00

12100420240000
226 - - 1,000.00 1,000.00

邯 郸 友
发

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邯郸
分行

抵押 设备 HD04 （高 抵）
20240003-21 - 6,429.80 - 10,000.00

二、 抵押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61265353G
成立日期：2004-04-22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 1 号增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 1 号增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防腐保温管、双金属复合管、钢套钢蒸汽管、水泥砂浆衬里

及水泥砂浆配重管、不锈钢管、螺旋钢管、承插式钢管、热镀锌钢管、PP-R 管、PE 管、PVC 管、铜管、管
件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管道工程安装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
口的除外）；自有厂房、机械设备租赁；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4557664648C
成立日期：2010-06-21
公司注册地：成安县商城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商城工业区纬十一路南经五街西
法定代表人：李茂学
注册资本：4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PP-R 管、PE 管、螺旋钢管、方矩

管、方矩镀锌管、涂塑管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零售；铁精粉批发零售；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 抵/质押自有资产基本情况
公司本次拟用于抵质押的资产为公司自有资产，2024 年 4 月 1 日至 4月 30 日抵质押的资产

账面价值为人民币 8,429.80 万元； 截止 2024 年 4 月 30 日， 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331,998.0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10%。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子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是为了满足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不会对子公司生产经营和

业务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造成损害。 公司子公司目前经营状
况正常，对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进行资产抵质押事项的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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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 称

1 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管道科技

2 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邯郸友发

3 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唐山正元

4 天津友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友信材料

5 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江苏友发

● 担保人名称

序号 担保方 简 称

1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或本公司

●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8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在该担保计划范围内，202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公司为子
公司、子公司为公司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56,800.00万元；截至 2024 年 4
月 30日，公司（为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88,196.26万元。

● 2024 年 4月份发生的担保中不存在反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2024年 4月份公司担保计划进展情况：
2024 年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公司为子（孙）公司、子（孙）公司为公司在 2024 年度担保计划内

提供的（已开始使用授信额度的）担保合同金额为 56,800.00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被 担
保方 担保方 债权人

合同担保
金额 (万
元)

实际使用
额度（万
元）

实际使用时
间

新增担保额度
或存量贷款续
担保额度

担保预计
有效期

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
率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 否
有 反
担保

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

管 道
科技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静海支行

1,000 1,000 2024/4/25 存量续担保 42个月 66.45% 是 否

1,000 1,000 2024/4/26 存量续担保 42个月 66.45% 是 否

邯 郸
友发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邯郸分行 10,000 3,000 2024/4/11 存量续担保 42个月 54.70% 是 否

唐 山
正元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唐山丰南支行 10,000 3,000 2024/4/9 新增担保 48个月 51.10% 是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唐山分行 3,000 3,000 2024/4/25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51.10% 是 否

友 信
材料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800 50 2024/4/25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28.13% 是 否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江 苏
友发 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 7,000 7,000 2024/4/1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溧阳支行 10,000 5,000 2024/4/29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常州分行 6,000 6,000 2024/4/29 新增担保 42个月 69.33% 是 否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溧阳支行 8,000

500 2024/3/22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200 2024/4/29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300 2024/4/29 存量续担保 48个月 69.33% 是 否

合 计 56,800 30,050 -- -- -- -- -- --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1 日、2024年 1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总额合计不超过 1,586,918.00 万元，其中新增的担
保为不超过 613,500.00万元，其余为存量贷款续担保。

公司 2024 年度对外提供融资担保的安排是基于对目前业务情况的预计， 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
内，上述担保总额可在公司与子（孙）公司之间调剂。 如 2024 年度发生新设、收购等情形成为公司子
（孙）公司，该等新设立或收购子（孙）公司的担保，也可以在预计的担保总额范围内调剂使用担保额
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及接
受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40）。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发管道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761265353G
成立日期：2004-04-22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 1 号增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科技路 1 号增 1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克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防腐保温管、双金属复合管、钢套钢蒸汽管、水泥砂浆衬里

及水泥砂浆配重管、不锈钢管、螺旋钢管、承插式钢管、热镀锌钢管、PP-R 管、PE 管、PVC 管、铜管、管
件加工制造；金属材料批发兼零售；管道工程安装施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
口的除外）；自有厂房、机械设备租赁；技术研发、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129,815.16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86,265.30万

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 82,612.35 万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 43,549.85 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
271,704.07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14,902.19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121,017.35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75,850.08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72,266.37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45,167.27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42,311.7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1,544.16万元人民币。

2、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邯郸市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424557664648C
成立日期：2010-06-21
公司注册地：成安县商城工业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商城工业区纬十一路南经五街西
法定代表人：李茂学
注册资本：43,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高频焊管、热镀锌钢管、钢塑复合管、不锈钢复合管、PP-R 管、PE 管、螺旋钢管、方矩

管、方矩镀锌管、涂塑管制造、加工；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批发零售；铁精粉批发零售；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以上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136,401.65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74,616.44万

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 74,297.99 万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 61,785.20 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
933,042.9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9,778.9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150,834.84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87,045.51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86,736.36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63,789.33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189,554.62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1,927.06万元人民币。

3、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唐山正元管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82695862458M
成立日期：2009-10-19
公司注册地：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点：河北省唐山市丰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李茂华
注册资本：31,937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热浸镀锌钢管、高频焊接钢管、钢塑复合管、螺旋焊接钢管、不锈钢焊接钢管、方矩

形钢管项目；经销钢材、塑料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际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93,562.64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47,814.06 万

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 47,685.1 万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 45,748.58 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
646,167.42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6,309.72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103,263.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56,859.48万
元人民币， 流动负债总额为 56,740.34 万元人民币， 资产净额为 46,403.72 万元人民币， 营业收入为
108,474.35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589.84万元人民币。

4、天津友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友信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223596130032T
成立日期：2012-05-24
公司注册地：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友发路 2号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静海区大邱庄镇友发工业园友发路 2号
法定代表人：袁守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4,643.83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306.14 万元

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708.90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3,337.70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4,356.42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854.10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4,646.62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314.12万元
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720.25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3,332.50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599.65 万
元人民币，净利润-13.68万元人民币。

5、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友发钢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81MA1XH48G4X
成立日期：2018-11-22
公司注册地：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 1 号
主要办公地点：溧阳市上兴镇中兴大道 1 号
法定代表人：董希标
注册资本：67,9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安

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废料和碎
屑加工处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颜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267,642.67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85,560.95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158,573.48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82,081.72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1,025,156.88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7,442.85万元人民币。

未经审计，截至 2024年 3月 31 日，其资产总额为 281,659.63 万元人民币，负债总额为 199,579.65
万元人民币，流动负债总额为 158,675.94 万元人民币，资产净额为 82,079.98 万元人民币，营业收入为
183,962.51 万元人民币，净利润-109.23万元人民币。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债权人 签署日期
合同担保金
额
（万元）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限
（月） 担保责任

管道科技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静海支行

2024/4/28 1,000 普通
保证 42 连带责任 保

证

2024/4/28 1,000 普通
保证 42 连带责任 保

证

邯郸友发 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
分行 2023/11/21 10,000 最 高 额 保

证 53 连带责任 保
证

唐山正元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丰南支行 2024/3/28 10,000 最高额

保证 72 连带责任 保
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
分行 2024/4/22 3,000 普通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
证

友信材料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分行 2024/4/2 800 最 高 额 保

证 42 连带责任 保
证

江苏友发 公司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2024/3/28 7,000 普通

保证 48 连带责任 保
证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溧阳
支行 2024/4/28 10,000 最 高 额 保

证 48 连带责任 保
证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
分行 2024/3/27 6,000 最 高 额 保

证 48 连带责任 保
证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溧阳支行 2024/3/22 8,000 最 高 额 保

证 48 连带责任 保
证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 2024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 为满足部分所属

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
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
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有助于公司日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
司整体和长远利益，且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依据 2023 年度的实际担保情况及对未来融资需求， 对公司
2024年度拟发生的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担保进行的预计，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符合公
司整体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关于预计 2024 年度提供与接受担保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488,196.26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3.38%。 公司对外担保全部是公司及全资子（孙）公司、
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对公司
合并范围以外主体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4日（星期二）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会议问题征集：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4日前访问网址 https://eseb.cn/1e7sF0jSNLq 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
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一、 说明会类型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公司 2024 年第一
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15:00-16:00 在“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召开公司 2023 年度暨 2024 年第
一季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4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董事会秘书叶继跃先生
董事、总经理陈晓宇先生
独立董事何丽丽女士
财务总监李帅红女士
（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15:00-16:00 通过网址 https://eseb.cn/1e7sF0jSNLq 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4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
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 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张雷
电话：0576-83518360
传真：0576-83518360
邮箱：sanweixiangjiao@yeah.com
六、 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七日

证券代码：603033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4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3/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 3月 5日~2025年 3月 4日

预计回购金额 20,000万元~4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股份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0万元（含）且不超
过人民币 40,000万元（含），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
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本次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6 日、3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三维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8、2024-012）。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24-028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4S00676），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5ml：5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6252024
证书编号：2024S00676
药品有效期：24个月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上市许可持有人：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43584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9年 04月 23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用于成人及 4岁以上儿童癫痫患者部分性发作（伴或不伴继发性全面

性发作）的治疗。 本品可在患者暂时无法应用口服制剂时替代给药。 原研厂家为比利时 UCB Pharma
S.A，商品名为 Keppra?（开浦兰?），规格为 5ml：500mg，最早于 2000 年 9 月在欧盟获批，于 2006 年 7
月在美国获批，于 2017 年 7 月在我国批准上市。 目前除本公司外，该品种国内共有 22 家企业获得上
市批准，均为通过或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为第三批国家药品集采品种，国家医保乙类药物。 米内网数据显示，中
国公立医疗机构终端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 2022年销售额为 2.3亿元，2023年上半年为 1.3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 452.05万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左乙拉西坦注射用浓溶液获得药品注册证书，标志着此产品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 公

司此次注册证书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管线，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经
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该产品的获批将为患者提供质优价廉的药品，降低患者和医保负担，更
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和临床治疗的需求。

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受医药行业政策、招投标、市场环境变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存在不确定性，因
此本次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567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 2024-029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 网络互动平台：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 网络互动地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4日中午 12:00前， 将关注的问题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黑龙江

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箱（zbddsh@zbdzy.com），公司将结合实际
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说明会上进行回复。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与《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情况，公司将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星
期二）下午 16:00-17:00召开 2023年度及 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 年度及 2024 年第一季度财务状况、

经营情况、未来发展规划等事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
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5月 14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网络互动平台：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
网络互动地址：https://roadshow.cnstock.com/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方同华先生；董事、总经理闫久江先生；独立董事侯工达先生；财务总监王磊先生；董

事会秘书张钟方女士；IR总监郎骥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出席人员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4 年 5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陆“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与公司进行实时互动。
2、投资者可于 2024年 5月 14日中午 12:00前，将关注的问题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董事

会办公室邮箱（zbddsh@zbdzy.com），公司将结合实际情况，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在说明会上进行回复。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 话：0451-86811969
电子邮箱：zbddsh@zbdzy.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cnstock.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054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持股计划”）

的存续期将于 2024年 11 月 8日到期届满。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等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员工持股计划届满前 6 个月公告到期计划持有的股票数量，现将到期届
满前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2022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2年 5月 12日，公
司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并同意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持股计划的有
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27 日及 2022年 5月 13日披露的《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64）、《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0）等相关公告。

2022年 11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
票购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65），公司代表“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与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中航信托·华友钴业第一期员工持股服务信托信托合同》，与管理人
上海思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思勰新享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私募基金合同》；截至 2022年 11 月 10日，公司本次持股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 4,336,8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约为 0.2714%（以截止 2022年 11 月 8 日总股本
1,597,923,056股计算），成交总金额约为 30,657.70 万元（含交易费用），成交均价约为 70.69 元/股。 至
此，本次持股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

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4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本次持股计划名下
之日起计算，其中前 12个月为锁定期，其存续期将于 2024年 11 月 8日到期届满。

二、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
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4,336,829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5%。
三、本次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安排
1、本次持股计划自本公告披露日至存续期届满前，管理委员会与受托人将根据信托合同或资产

管理合同的约定，适时卖出公司股票。
2、本次持股计划卖出公司股票的，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
四、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及终止
（一）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
1、本次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24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登记过户至本次持股计划名

下之日起计算。
2、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未全部出售股票的，在存续期届满前两个月，经管理委员会同意

并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延长。
（二）本次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次持股计划的变更，包括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等事项，必

须分别经持有人会议和公司董事会同意。
持有人会议审议前述事项时，需经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三分之二以上份额同意。

（三）本次持股计划的终止
1、本次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时自行终止，但经持有人会议及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延长的除外。
2、本次持股计划锁定期满后，当其财产均为货币资金时，本次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
3、公司出现严重经营困难或其他重大事项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可终止本次持股计划。
当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或提前终止时， 由持有人会议授权管理委员会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

后，在届满或终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清算，资产管理机构在扣除管理费及保管费等费用后，将
员工持股计划资产以货币资金形式划转至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账户。 管理委员会按持有人所持本
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进行分配。

本次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后，若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或资产管理计划所持资产仍包含标的股票的，
由管理委员会与资产管理机构协商确定处置办法。

五、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届满前的相关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股票代码：603799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4-055
转债代码：113641 转债简称：华友转债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21,852,1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9.49 元/股，最低价为 22.54 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731,009,620.52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2023年 8月 31 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6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60.00 元/股（含），回购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

二、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2024年 4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0元。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21,852,1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8%，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9.49 元/股，最低价为 22.54 元/股，
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731,009,620.52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回购期限内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3822 股票简称：嘉澳环保 编号 2024-039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部分董监高

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计划主要内容：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

计划于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
票，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65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33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部分董监高增持
公司股份计划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 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计划增持人员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集中竞价
系统合计增持公司股份数量 19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增持金额为 370.59万元。 原定增持计
划期间已过半，增持计划主体实际增持金额已达区间下限的 50%，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因证券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导致无法达到预期；可能
因增持资金未能及时到位，导致增持计划延迟实施或无法实施。

一、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沈健，董事兼副总经理王艳涛，董事兼副总经理章金富，董

事杨罡，监事傅俊红，监事丁小红，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吴逸敏。
2、本次增持计划前，沈健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 28,599,175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7.03%。 王艳涛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 273,86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35%。 章金富未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间接持有 356,833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6%。 傅俊红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间接持有 58,120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8%。 吴逸敏未直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 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监高计划于增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6 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665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330 万元，本次
增持不设置固定价格、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
持公司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
《关于实际控制人兼董事长、部分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5）。

三、 增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序号 姓名 拟增持金额 已完成增持金额 增持数量

1 沈健 500-1000万元 198.99万元 97500股

2 王艳涛 50-100万元 55.59万元 27000股

3 章金富 25-50万元 27.38万元 16700股

4 杨罡 10-20万元 6.56万元 3300股

5 傅俊红 25-50万元 25.03万元 13200股

6 丁小红 30-60万元 32.06万元 20000股

7 吴逸敏 25-50万元 24.98万元 15400股

合计 665-1330万元 370.59万元 193100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 四名增持人员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金额下
限，两名增持人员实际增持金额达到增持计划区间下限的 50%，一名增持人员实际增持金额未达到增
持计划区间下限的 50%。 未达到增持计划区间下限的 50%的主要原因是增持人员基于自身资金安排
方面的考虑。 公司董事会已督促上述增持人员按照本次增持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积极开展增持。

四、 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及时到位或资本市场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延迟或无法实施风险。 如若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信息披露义务人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其他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3、增持主体在实施增持计划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

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822 证券简称：嘉澳环保 公告编号：2024-040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2/8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万元~15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493,40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395%

累计已回购金额 1,000.0794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18.78元/股~21.70元/股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 1,000万元至 1,5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并将回
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6.289 元/股（含）。 公司将根据回
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 回购股票的实施期限为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8 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江嘉澳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 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2023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4月 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493,4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6395%；回购的最高价为 21.70 元/股、最低价为 18.78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10,000,794.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7 日


